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俊杰  

            吳育玲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練家雄律師

            陳貞文律師

相  對  人  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錦銘  

代  理  人  鄭秀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曾俊杰持有相對人旭展投資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或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聲

請人吳育玲則持有旭展公司股份37萬5,000股，合計持有旭

展公司股份198萬7,5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38.97%，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得聲請選派旭展公司之檢查人。旭展公司

111年度資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98萬4,300元，其長

期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

萬0,218股，占資產總額54%。依資產負債表可知，旭展公司

近年本業並無獲利、持續虧損，主要收益來源為「非營業收

入－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即東方窯業公司以每股12元

發放之現金股利（＝20萬0,218股×l2元）。旭展公司民國11

1年度營業收入為「0」，於111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

時，竟將營業收入列為240萬2,616元，實有財報不實或漏稅

之違法情事。東方窯業公司於99年間處分門牌號碼新竹市○

○路000巷00號之廠房及土地，獲得業外收入7億1,09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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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遂於100年至104年間連續5年發給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0

元，旭展公司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於100年

至104年間每年至少有股利收入200萬2,180元（＝20萬0,218

股×10元），5年股利收入高達1,001萬0,900元，另東方窯業

公司於105年至110年間亦發給現金股利，旭展公司每年均有

來自東方窯業公司穩定之股利收入，惟旭展公司110年度保

留盈餘為負2,032萬3,819元，與獲利情形顯有不符。本件聲

請選任檢查人主要理由如下：

　㈠旭展公司自成立迄今，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集股東常會，

亦未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且聲請人未曾收受旭展公司

分發之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㈡聲請人請求旭展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表冊，屢遭阻撓，旭展公

司前經臺北市商業局處裁罰在案，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財務報表至少保存10年，旭展公司至今仍未提出100

年至103年、108及107年財務報表，無從了解公司財務及業

務狀況。

　㈢旭展公司帳面上自103年起即持續虧損至今，111年度營業收

入甚至為「0」，但每年營業費用仍高達200萬元至300萬

元，且旭展公司營業處所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曾家」所有，

可知並未給付租金，公司經營決策及投資決定均不符常規。

　㈣旭展公司自99年起獲配東方窯業公司高額股利收入，然旭展

公司實際並無營業，卻有高額營業成本，顯有財務報表內容

不實，負責人低報收入、虛增費用、將公司資產挪用於己之

嫌。

　㈤旭展公司近期改選監察人為曾韋澄，為曾錦銘之子，其等為

父子關係，實難期待監察人會對其父經營之公司業務善盡監

督之責，旭展公司經營階層既違反忠實義務，違法變更公司

章程、縮減董事人數，公司治理已然失靈等語。為此，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旭展公司

如附表所示文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曾俊杰與旭展公司負責人曾錦銘係兄弟，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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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曾銀金於78年5月10日設立旭展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

員，曾銀金配偶曾黃素娥（114年4月14日過世）亦曾擔任公

司監察人。旭展公司設立時起迄至109年9月16日曾銀金過世

為止，董事會成員由董事3人、監察人1人組成，惟實際營運

決策、股東成員及股權規劃，均由曾銀金1人掌控及決定，

旭展公司設立目的僅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控股標的則為東方

窯業公司，蓋因東方窯業公司係曾銀金生前與親戚朋友共同

打拼從事生產磚窯陶瓷事業，多年經營有成獲利頗豐，然因

自然人股東將衍生高額稅賦負擔，基於家族股權傳承及稅務

規劃，始成立旭展公司，80年至82年間曾銀金將其個人持有

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70萬股以每股約26.56元轉讓予旭展公

司，東方窯業公司歷經85年間盈餘轉增資、88年間現金增資

後，旭展公司持有股數增加為419萬8,182股，92年11月間旭

展公司以每股4.5元價格，各轉讓持有之東方窯業公司110萬

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此次處分轉讓持股，旭展公司認列受

有虧損2,964萬4,440元，此投資虧損數額雖因旭展公司每年

獲利而逐年減少，然旭展公司主要營業收入來源為東方窯業

公司配發現金股利，營業收入扣除每年支付曾銀金、曾黃素

娥薪資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後，獲利餘額不高，故迄未足額

填補上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1年度財務報表列載累

積待彌補虧損數額仍有2,578萬2,705元。

　㈠聲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2人印章、存摺均全權交由母親曾

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且聲

請人股權管理、收益實質上均聽命於父親曾銀金之意思決

定，聲請人長期不關心旭展公司營運，並自行放棄參與113

年6月27日股東會議。

　㈡相對人已於113年4月22日將旭展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

會議事錄、104至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

料交付聲請人。又因原簽證會計師於108年間告知高齡80多

歲欲退休不再執業，不得不更換會計師，交接期間遺失「10

8年及107年財務報表」，然仍可由前後年度財報獲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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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聲請人對於旭展公司營業費用之估算僅憑個人臆測及假設，

並無法令依據，亦未說明其主張之營業費用數額係依據何等

可信之行業標準。關於東方窯業公司發放現金股利，係因前

任會計師未完整交接查核資料所致，確屬會計科目誤植，然

僅涉會計科目是否調整問題，不影響旭展公司受領現金股利

之事實，不影響股東權益。

　㈣聲請人不僅為旭展公司股東，亦係東方窯業公司股東，每年

均收受東方窯業公司發放股利通知及財報，應知悉東方窯業

公司確實以股票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作為發放現金股利來

源，聲請人並未釋明相對人有何交易異常或舞弊情事，驟然

提起本件，顯係惡意干擾旭展公司之營運，請求駁回本件聲

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

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

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

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

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

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

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

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

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少數股東身分要件：

　　查曾俊杰、吳育玲分別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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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5,000股，合計持有股份198萬7,500股，占旭展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510萬股中之38.97%等情，有110年12月8日股東

名簿可憑（見司字卷第27頁），相對人對此亦不爭執（見司

字卷第119頁、本院卷第173頁）。故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

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

件，先予敘明。

　㈡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開股東會、

未提供財務報表部分：

　⒈查旭展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由曾銀金於78年間設立登

記，自96年8月起該公司董事為曾銀金、曾銀金之子曾錦

銘、其媳陳海淑，監察人則為曾銀金之配偶曾黃素娥，102

年間全部股東即為聲請人2人及上開4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4紙、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司字卷第129-1

36頁、限閱卷），再依卷附旭展公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04年及103年度、105及104年度、10

6年度及105年度、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度及108年度、

110年度及109年度、111年度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

核報告（見司字卷第151頁、見本院卷第78、92、108、12

3、137、151、165頁），可知該公司係以持有東方窯業公

司、林口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為事業，並無生產或經

營其他業務，則相對人主張旭展公司係為家族傳承目的而設

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應可認定。又旭展公司自78年設立時起

至109年9月曾銀金過世為止，旭展公司均由曾銀金負責掌控

及決策，聲請人長期居住美國，將印章、存摺交由曾黃素娥

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曾銀金過世

後，則由曾黃素娥掌控及決策，於109年9月28日召開股東臨

時會決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原先「三董一監」改為「一董一

監」，於112年1月3日LINE對話時，聲請人自稱：「媽媽也

應該將我們旭展的股票及印章交回給我們自己保管」「我長

期受到您和大哥給我的壓力，長期如果借名子（按指借名

字），我已經62歲，也夠久了吧」等語，並有曾俊杰於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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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月28日傳送予曾錦銘之電子郵件：「我們願意讓你有優

先承購權，將我們旭展的股份以合理價格轉賣給你或韋

澄，...。若是父母主張原有權要收回，那麼就應該公平的

是用在你我兩人身上，才是合理、合法的！...這麼多年來

爸媽都說股票不能賣，...」，嗣於112年9月8日以存證信函

通知旭展公司及曾錦銘，未經授權不得使用聲請人之印章及

存摺等情，有戶籍謄本、LINE對話紀錄、112年9月8日存證

信函、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9-173、185頁、抗

字卷第86-93、107-158、163-164頁）。姑不論，聲請人持

有旭展公司股份是否為父母借名登記，惟依聲請人上開LINE

對話內容，可知聲請人將印章、帳戶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委

由曾黃素娥行使股東權利，聲請人事後主張旭展公司未通知

或未召開股東會，以此主張旭展公司營運管理有不法之處，

難謂可採。

　⒉況旭展公司於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

召開股東會議，並通知聲請人到場，聲請人於113年6月27日

並未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參加，另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

日則委任代理人到場，有信封及郵件執據、電子郵件、113

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股東會開會通知

及空白委託書、電子郵件、股東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聲請

人委託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265-271、423-459頁），觀

以114年5月20日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

對於選任曾錦銘為董事、曾韋澄為監察人均表贊成（當選權

數均為5,100,000，見本院卷第443頁），再觀114年6月26日

股東常會議事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113年度營運報

告書及決算表冊、113年度決算後盈餘全數彌補以往年度之

虧損，均表贊成，而照案通過（見本院卷第459頁）。聲請

人雖以董事長曾錦銘與監察人曾韋澄為父子關係，難期監察

人發揮應有功能云云，惟旭展公司本為閉鎖型家族企業，並

未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是否引入外部專業人士達成公司專業

治理及制衡，涉及家族文化傳承及信任基礎，如企業規模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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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由家族成員繼續持股並經營管理，亦無不可，自難以此

遽認監察人監督不足。

　⒊查旭展公司於113年3月21日經臺北市商業處裁處董事罰鍰

後，以113年4月2日函請聲請人委任之練家雄律師至公司抄

錄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報及股東名簿，嗣練家雄律師於

113年4月2日已簽收取得前開文件等情，有臺北市商業處函

（見抗字卷第167頁、本院卷第217-221頁），堪認聲請人已

取得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103年至111年財務報表、股

東名簿及持股變動表。至聲請人主張欠缺之108年度及107年

度財報部分，依卷附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

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本院卷第111、127頁）確實分別

由保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惠寬會計師、中國財稅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張維倫會計師進行查核，則相對人抗辯於更換會計

師時遺失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並非全然無稽，且非不得

透過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

核報告獲悉旭展公司107年、108年之財務狀況，自不得單以

旭展公司無法提出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或年代久遠之100

年至102年財報，即遽認旭展公司經營有何不法或關係人利

益輸送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財報不實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112年4月製作之111年度綜合損益表顯

示111年營業收入為0，卻於申報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

時，不實申報營業收入240萬2,616元，顯然財報不實云云。

惟查，聲請人所指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係旭

展公司內部自行製作之自結報表，旨在揭露即時營運狀況，

與正式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法定程序公告之財務報表不

同，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始具有公信力及法律約束力。

觀察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見司字卷第35頁）

　　，係將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見本院卷第159頁），誤置

於非營業收益項下之「股利收入」，僅是會計項目混淆，並

無不實或故意忽視之情，況且於111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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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查核報告已將之列於營業收入項下「股利收入」，並無

聲請人所指之財報不實。

　⒉聲請人主張104年至107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股

利收入少於實際收取之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云云。惟查，

依東方窯業公司股利發放通知，該公司於105年6月23日股東

常會決議分派104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

4.55元、資本公積分配每股0.45元）、於106年6月22日股東

會常會決議分派105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

股4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於107年6月21日股東會常會決

議分派106年度現金股利每股3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2元、

資本公積分配1元）等情，有東方窯業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通

知、股利發放明細等件可憑（見司字卷第63-67頁、本院卷

第223-225頁）。以旭展公司105年及104年財務報表暨會計

師查核報告為例，105年綜合損益表將盈餘股利910,992元數

額列於綜合損益表「股利收入」項下（見本院卷第223、85

頁），將資本公積股利90,098元則列於現金流量表「投資活

動之現金流量」項下之「收回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見本院卷第223、87頁），並

無聲請人所指財報漏列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之情形。此

外，復依張維倫會計師提出說明（見本院卷第387頁以

下），略以：過去中小企業在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之會計

處理上，實務係參考公司法及稅務函令之規範，即應先判斷

資本公積是否係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從而判斷列為⑴

成本收回：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金融資產項目，或⑵股利

收入：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股利收入項目。然而，我國公

開發行以上公司自民國107年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後，因該準則即有明確規範資本公積配發股利之會計處理原

則，準則規範公司所收以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如明顯代表投

資成本之回收者，不認列於損益中，應列投資成本收回，反

之則認列於股利收入。自此，非公開發行公司在處理資本公

積配發現金股利時即可參酌之重要依據，即依企業會計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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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號第5條，參考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範，原則上

需判斷各投資標的該次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是否屬投資成本

之回收，如可清楚區分，應區分為成本回收或股利收入；若

不易區分，則列為股利收入。...另依本事務所查核政策，

凡被投資公司非由本事務所查核、記帳或代辦工商登記服務

者，尚需取得被投資公司股本形成之相關證據，查核人員方

可認定有實際查證相關資本公積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

此，本事務所於108年首次承接旭展公司之簽證業務時，於

查核過程發現該年度旭展公司取得被投資公司（東方窯業公

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客戶原先帳載記錄係列為投資

成本減項，而本事務所查核人員依其查核經驗評估，因東方

窯業公司成立於57年，歷經多次變更，且經歷臺灣登記尚未

電子化之時代，故評估確認並取得該公司股本形成之查核證

據較為不易，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判

斷本次查核無法取得明確證據確知東方窯業公司之資本公積

性質，故無法確知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得出之查核

結論，係認為應依前述相關規定將本年度所收資本公積配發

之股利，調整認列為旭展公司之股利收入項目。本會計師於

113年7月16日業已取得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之資料，

依據本會計師現在所取得之資料佐證，旭展公司108年度資

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其資本公積已可判斷係源自股票發行溢

價，依會計準則規範應可認屬投資成本之收回。故如本會計

師於簽證108年旭展公司時，有取得前述東方窯業公司相關

股本形成資料，應不會針對該年度取得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

做調整為股利收入之分錄，亦即將認屬該公司取得東方窯業

公司資本公積配發之現金股利應帳列投資成本減項等語。依

上，可知簽證會計師於108年查核期間，因無法取得東方窯

業公司股本形成資料，無從判斷資本公積之性質，故依成本

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將之列於股利收入項目下

（見本院卷第225、133頁），亦與卷附經會計師查核後108

年度現金流量表內容相符，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有低報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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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顯有誤會。

　⒊聲請人主張東方窯業公司自99年起，每年發給每股10元高額

股利，然旭展公司於110年資產負債表仍有累積虧損負2449

萬3,760元，保留盈餘負2032萬3,819元，差額高達3180萬4,

223元去向不明云云。查曾銀金為降低旭展公司對東方窯業

公司之持股，於92年11月間由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代價，

各轉讓持有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旭展

公司92年財報並認列處分長期投資損失2996萬4,440元，有

國稅局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股票轉讓過戶

通知書、東方窯業公司股份轉讓證明書、92年度及91年度財

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稽（見司字卷第137-143、148、

152頁），則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僅計算股利收入，卻未將每

年營業成本、待彌補虧損負2449萬3,760元列入計算，實屬

有據。至聲請人另稱旭展公司連年虧損，員工僅3人，卻虛

增每年營運費用200萬元至300萬元云云。惟查，旭展公司雖

為資產控股公司，然每年仍需支出折舊費用、員工福利費

用、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等，該等費用支出

既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亦係旭展公司經營所需費用，並無不

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虛增營業費用云云，難謂有據。

　㈣依上，依聲請人提出之事證，無從認定旭展公司財務報告有

其指摘之財報不實，聲請人復未敘明旭展公司營運有何違法

或關係人利益輸送，難謂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舉事由尚不足認旭展公司有何拒絕召開

股東會、拒絕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各

年度財報等情，或有何違反忠實義務、經營不合常規、低報

收入、虛增費用、挪用公司資產等違法行為，並未釋明選派

檢查人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及立法

意旨不符，聲請人聲請為旭展公司選派檢查人，應無必要，

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核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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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聲請人聲請檢查範圍

一.業務項目、

財產情形：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

財產情形，包含：

㈠會計帳冊、憑證及銀行交易明細。

㈡財產文件。

㈢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

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㈤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

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

件及紀錄：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㈠歷次章程。

㈡股東名冊。

㈢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

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㈣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數、東方

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利發放明細。

㈤發放股利予聲請人之會計憑證及交易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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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

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三.特定事項： ㈠相對人出資、資金貸與、轉增資、關係人

實際交易情形，其中有無異常或虛增漏報

之情事，及會計科目是否正確。

㈡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是否均依法令完整揭

露，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㈢相對人董事會是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

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

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會開會前30日交

監察人查核、提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承

認，並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

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㈣相對人董事、經營階層就業務帳目、財產

情形之編列管理是否適法；監察人是否善

盡其監督責任。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

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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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俊杰  
            吳育玲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練家雄律師
            陳貞文律師
相  對  人  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錦銘  
代  理  人  鄭秀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曾俊杰持有相對人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或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聲請人吳育玲則持有旭展公司股份37萬5,000股，合計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98萬7,5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38.97%，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得聲請選派旭展公司之檢查人。旭展公司111年度資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98萬4,300元，其長期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占資產總額54%。依資產負債表可知，旭展公司近年本業並無獲利、持續虧損，主要收益來源為「非營業收入－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即東方窯業公司以每股12元發放之現金股利（＝20萬0,218股×l2元）。旭展公司民國111年度營業收入為「0」，於111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竟將營業收入列為240萬2,616元，實有財報不實或漏稅之違法情事。東方窯業公司於99年間處分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巷00號之廠房及土地，獲得業外收入7億1,094萬元，遂於100年至104年間連續5年發給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0元，旭展公司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於100年至104年間每年至少有股利收入200萬2,180元（＝20萬0,218股×10元），5年股利收入高達1,001萬0,900元，另東方窯業公司於105年至110年間亦發給現金股利，旭展公司每年均有來自東方窯業公司穩定之股利收入，惟旭展公司110年度保留盈餘為負2,032萬3,819元，與獲利情形顯有不符。本件聲請選任檢查人主要理由如下：
　㈠旭展公司自成立迄今，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集股東常會，亦未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且聲請人未曾收受旭展公司分發之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㈡聲請人請求旭展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表冊，屢遭阻撓，旭展公司前經臺北市商業局處裁罰在案，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財務報表至少保存10年，旭展公司至今仍未提出100年至103年、108及107年財務報表，無從了解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
　㈢旭展公司帳面上自103年起即持續虧損至今，111年度營業收入甚至為「0」，但每年營業費用仍高達200萬元至300萬元，且旭展公司營業處所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曾家」所有，可知並未給付租金，公司經營決策及投資決定均不符常規。
　㈣旭展公司自99年起獲配東方窯業公司高額股利收入，然旭展公司實際並無營業，卻有高額營業成本，顯有財務報表內容不實，負責人低報收入、虛增費用、將公司資產挪用於己之嫌。
　㈤旭展公司近期改選監察人為曾韋澄，為曾錦銘之子，其等為父子關係，實難期待監察人會對其父經營之公司業務善盡監督之責，旭展公司經營階層既違反忠實義務，違法變更公司章程、縮減董事人數，公司治理已然失靈等語。為此，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旭展公司如附表所示文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曾俊杰與旭展公司負責人曾錦銘係兄弟，其等父親曾銀金於78年5月10日設立旭展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曾銀金配偶曾黃素娥（114年4月14日過世）亦曾擔任公司監察人。旭展公司設立時起迄至109年9月16日曾銀金過世為止，董事會成員由董事3人、監察人1人組成，惟實際營運決策、股東成員及股權規劃，均由曾銀金1人掌控及決定，旭展公司設立目的僅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控股標的則為東方窯業公司，蓋因東方窯業公司係曾銀金生前與親戚朋友共同打拼從事生產磚窯陶瓷事業，多年經營有成獲利頗豐，然因自然人股東將衍生高額稅賦負擔，基於家族股權傳承及稅務規劃，始成立旭展公司，80年至82年間曾銀金將其個人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70萬股以每股約26.56元轉讓予旭展公司，東方窯業公司歷經85年間盈餘轉增資、88年間現金增資後，旭展公司持有股數增加為419萬8,182股，92年11月間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價格，各轉讓持有之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此次處分轉讓持股，旭展公司認列受有虧損2,964萬4,440元，此投資虧損數額雖因旭展公司每年獲利而逐年減少，然旭展公司主要營業收入來源為東方窯業公司配發現金股利，營業收入扣除每年支付曾銀金、曾黃素娥薪資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後，獲利餘額不高，故迄未足額填補上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1年度財務報表列載累積待彌補虧損數額仍有2,578萬2,705元。
　㈠聲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2人印章、存摺均全權交由母親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且聲請人股權管理、收益實質上均聽命於父親曾銀金之意思決定，聲請人長期不關心旭展公司營運，並自行放棄參與113年6月27日股東會議。
　㈡相對人已於113年4月22日將旭展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104至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料交付聲請人。又因原簽證會計師於108年間告知高齡80多歲欲退休不再執業，不得不更換會計師，交接期間遺失「108年及107年財務報表」，然仍可由前後年度財報獲悉。
　㈢聲請人對於旭展公司營業費用之估算僅憑個人臆測及假設，並無法令依據，亦未說明其主張之營業費用數額係依據何等可信之行業標準。關於東方窯業公司發放現金股利，係因前任會計師未完整交接查核資料所致，確屬會計科目誤植，然僅涉會計科目是否調整問題，不影響旭展公司受領現金股利之事實，不影響股東權益。
　㈣聲請人不僅為旭展公司股東，亦係東方窯業公司股東，每年均收受東方窯業公司發放股利通知及財報，應知悉東方窯業公司確實以股票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作為發放現金股利來源，聲請人並未釋明相對人有何交易異常或舞弊情事，驟然提起本件，顯係惡意干擾旭展公司之營運，請求駁回本件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少數股東身分要件：
　　查曾俊杰、吳育玲分別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37萬5,000股，合計持有股份198萬7,500股，占旭展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10萬股中之38.97%等情，有110年12月8日股東名簿可憑（見司字卷第27頁），相對人對此亦不爭執（見司字卷第119頁、本院卷第173頁）。故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先予敘明。
　㈡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開股東會、未提供財務報表部分：
　⒈查旭展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由曾銀金於78年間設立登記，自96年8月起該公司董事為曾銀金、曾銀金之子曾錦銘、其媳陳海淑，監察人則為曾銀金之配偶曾黃素娥，102年間全部股東即為聲請人2人及上開4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4紙、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司字卷第129-136頁、限閱卷），再依卷附旭展公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04年及103年度、105及104年度、106年度及105年度、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度及108年度、110年度及109年度、111年度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司字卷第151頁、見本院卷第78、92、108、123、137、151、165頁），可知該公司係以持有東方窯業公司、林口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為事業，並無生產或經營其他業務，則相對人主張旭展公司係為家族傳承目的而設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應可認定。又旭展公司自78年設立時起至109年9月曾銀金過世為止，旭展公司均由曾銀金負責掌控及決策，聲請人長期居住美國，將印章、存摺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曾銀金過世後，則由曾黃素娥掌控及決策，於109年9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原先「三董一監」改為「一董一監」，於112年1月3日LINE對話時，聲請人自稱：「媽媽也應該將我們旭展的股票及印章交回給我們自己保管」「我長期受到您和大哥給我的壓力，長期如果借名子（按指借名字），我已經62歲，也夠久了吧」等語，並有曾俊杰於112年2月28日傳送予曾錦銘之電子郵件：「我們願意讓你有優先承購權，將我們旭展的股份以合理價格轉賣給你或韋澄，...。若是父母主張原有權要收回，那麼就應該公平的是用在你我兩人身上，才是合理、合法的！...這麼多年來爸媽都說股票不能賣，...」，嗣於112年9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旭展公司及曾錦銘，未經授權不得使用聲請人之印章及存摺等情，有戶籍謄本、LINE對話紀錄、112年9月8日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9-173、185頁、抗字卷第86-93、107-158、163-164頁）。姑不論，聲請人持有旭展公司股份是否為父母借名登記，惟依聲請人上開LINE對話內容，可知聲請人將印章、帳戶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委由曾黃素娥行使股東權利，聲請人事後主張旭展公司未通知或未召開股東會，以此主張旭展公司營運管理有不法之處，難謂可採。
　⒉況旭展公司於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召開股東會議，並通知聲請人到場，聲請人於113年6月27日並未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參加，另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則委任代理人到場，有信封及郵件執據、電子郵件、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股東會開會通知及空白委託書、電子郵件、股東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聲請人委託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265-271、423-459頁），觀以114年5月20日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選任曾錦銘為董事、曾韋澄為監察人均表贊成（當選權數均為5,100,000，見本院卷第443頁），再觀114年6月26日股東常會議事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113年度營運報告書及決算表冊、113年度決算後盈餘全數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均表贊成，而照案通過（見本院卷第459頁）。聲請人雖以董事長曾錦銘與監察人曾韋澄為父子關係，難期監察人發揮應有功能云云，惟旭展公司本為閉鎖型家族企業，並未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是否引入外部專業人士達成公司專業治理及制衡，涉及家族文化傳承及信任基礎，如企業規模不大，由家族成員繼續持股並經營管理，亦無不可，自難以此遽認監察人監督不足。
　⒊查旭展公司於113年3月21日經臺北市商業處裁處董事罰鍰後，以113年4月2日函請聲請人委任之練家雄律師至公司抄錄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報及股東名簿，嗣練家雄律師於113年4月2日已簽收取得前開文件等情，有臺北市商業處函（見抗字卷第167頁、本院卷第217-221頁），堪認聲請人已取得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103年至111年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持股變動表。至聲請人主張欠缺之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部分，依卷附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本院卷第111、127頁）確實分別由保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惠寬會計師、中國財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維倫會計師進行查核，則相對人抗辯於更換會計師時遺失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並非全然無稽，且非不得透過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獲悉旭展公司107年、108年之財務狀況，自不得單以旭展公司無法提出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或年代久遠之100年至102年財報，即遽認旭展公司經營有何不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財報不實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112年4月製作之111年度綜合損益表顯示111年營業收入為0，卻於申報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不實申報營業收入240萬2,616元，顯然財報不實云云。惟查，聲請人所指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係旭展公司內部自行製作之自結報表，旨在揭露即時營運狀況，與正式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法定程序公告之財務報表不同，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始具有公信力及法律約束力。觀察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見司字卷第35頁）
　　，係將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見本院卷第159頁），誤置於非營業收益項下之「股利收入」，僅是會計項目混淆，並無不實或故意忽視之情，況且於111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已將之列於營業收入項下「股利收入」，並無聲請人所指之財報不實。
　⒉聲請人主張104年至107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股利收入少於實際收取之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云云。惟查，依東方窯業公司股利發放通知，該公司於105年6月23日股東常會決議分派104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55元、資本公積分配每股0.45元）、於106年6月22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5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於107年6月21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6年度現金股利每股3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2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等情，有東方窯業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通知、股利發放明細等件可憑（見司字卷第63-67頁、本院卷第223-225頁）。以旭展公司105年及104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為例，105年綜合損益表將盈餘股利910,992元數額列於綜合損益表「股利收入」項下（見本院卷第223、85頁），將資本公積股利90,098元則列於現金流量表「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項下之「收回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見本院卷第223、87頁），並無聲請人所指財報漏列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之情形。此外，復依張維倫會計師提出說明（見本院卷第387頁以下），略以：過去中小企業在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之會計處理上，實務係參考公司法及稅務函令之規範，即應先判斷資本公積是否係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從而判斷列為⑴成本收回：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金融資產項目，或⑵股利收入：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股利收入項目。然而，我國公開發行以上公司自民國107年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後，因該準則即有明確規範資本公積配發股利之會計處理原則，準則規範公司所收以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如明顯代表投資成本之回收者，不認列於損益中，應列投資成本收回，反之則認列於股利收入。自此，非公開發行公司在處理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時即可參酌之重要依據，即依企業會計準則第四號第5條，參考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範，原則上需判斷各投資標的該次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如可清楚區分，應區分為成本回收或股利收入；若不易區分，則列為股利收入。...另依本事務所查核政策，凡被投資公司非由本事務所查核、記帳或代辦工商登記服務者，尚需取得被投資公司股本形成之相關證據，查核人員方可認定有實際查證相關資本公積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本事務所於108年首次承接旭展公司之簽證業務時，於查核過程發現該年度旭展公司取得被投資公司（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客戶原先帳載記錄係列為投資成本減項，而本事務所查核人員依其查核經驗評估，因東方窯業公司成立於57年，歷經多次變更，且經歷臺灣登記尚未電子化之時代，故評估確認並取得該公司股本形成之查核證據較為不易，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判斷本次查核無法取得明確證據確知東方窯業公司之資本公積性質，故無法確知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得出之查核結論，係認為應依前述相關規定將本年度所收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調整認列為旭展公司之股利收入項目。本會計師於113年7月16日業已取得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之資料，依據本會計師現在所取得之資料佐證，旭展公司108年度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其資本公積已可判斷係源自股票發行溢價，依會計準則規範應可認屬投資成本之收回。故如本會計師於簽證108年旭展公司時，有取得前述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資料，應不會針對該年度取得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做調整為股利收入之分錄，亦即將認屬該公司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之現金股利應帳列投資成本減項等語。依上，可知簽證會計師於108年查核期間，因無法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股本形成資料，無從判斷資本公積之性質，故依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將之列於股利收入項目下（見本院卷第225、133頁），亦與卷附經會計師查核後108年度現金流量表內容相符，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有低報收入云云，顯有誤會。
　⒊聲請人主張東方窯業公司自99年起，每年發給每股10元高額股利，然旭展公司於110年資產負債表仍有累積虧損負2449萬3,760元，保留盈餘負2032萬3,819元，差額高達3180萬4,223元去向不明云云。查曾銀金為降低旭展公司對東方窯業公司之持股，於92年11月間由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代價，各轉讓持有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旭展公司92年財報並認列處分長期投資損失2996萬4,440元，有國稅局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股票轉讓過戶通知書、東方窯業公司股份轉讓證明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稽（見司字卷第137-143、148、152頁），則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僅計算股利收入，卻未將每年營業成本、待彌補虧損負2449萬3,760元列入計算，實屬有據。至聲請人另稱旭展公司連年虧損，員工僅3人，卻虛增每年營運費用200萬元至300萬元云云。惟查，旭展公司雖為資產控股公司，然每年仍需支出折舊費用、員工福利費用、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等，該等費用支出既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亦係旭展公司經營所需費用，並無不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虛增營業費用云云，難謂有據。
　㈣依上，依聲請人提出之事證，無從認定旭展公司財務報告有其指摘之財報不實，聲請人復未敘明旭展公司營運有何違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難謂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舉事由尚不足認旭展公司有何拒絕召開股東會、拒絕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各年度財報等情，或有何違反忠實義務、經營不合常規、低報收入、虛增費用、挪用公司資產等違法行為，並未釋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聲請人聲請為旭展公司選派檢查人，應無必要，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聲請人聲請檢查範圍

		




		一.業務項目、財產情形：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㈠會計帳冊、憑證及銀行交易明細。
㈡財產文件。
㈢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㈤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㈠歷次章程。
㈡股東名冊。
㈢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㈣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數、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利發放明細。
㈤發放股利予聲請人之會計憑證及交易明細。
㈥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三.特定事項：

		㈠相對人出資、資金貸與、轉增資、關係人實際交易情形，其中有無異常或虛增漏報之情事，及會計科目是否正確。
㈡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是否均依法令完整揭露，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㈢相對人董事會是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會開會前30日交監察人查核、提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承認，並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㈣相對人董事、經營階層就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編列管理是否適法；監察人是否善盡其監督責任。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俊杰  

            吳育玲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練家雄律師

            陳貞文律師

相  對  人  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錦銘  

代  理  人  鄭秀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曾俊杰持有相對人旭展投資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或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聲

    請人吳育玲則持有旭展公司股份37萬5,000股，合計持有旭

    展公司股份198萬7,5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38.97%，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得聲請選派旭展公司之檢查人。旭展公司

    111年度資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98萬4,300元，其長

    期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

    萬0,218股，占資產總額54%。依資產負債表可知，旭展公司

    近年本業並無獲利、持續虧損，主要收益來源為「非營業收

    入－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即東方窯業公司以每股12元

    發放之現金股利（＝20萬0,218股×l2元）。旭展公司民國111

    年度營業收入為「0」，於111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

    竟將營業收入列為240萬2,616元，實有財報不實或漏稅之違

    法情事。東方窯業公司於99年間處分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

    0巷00號之廠房及土地，獲得業外收入7億1,094萬元，遂於1

    00年至104年間連續5年發給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0元，旭展公

    司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於100年至104年間

    每年至少有股利收入200萬2,180元（＝20萬0,218股×10元）

    ，5年股利收入高達1,001萬0,900元，另東方窯業公司於105

    年至110年間亦發給現金股利，旭展公司每年均有來自東方

    窯業公司穩定之股利收入，惟旭展公司110年度保留盈餘為

    負2,032萬3,819元，與獲利情形顯有不符。本件聲請選任檢

    查人主要理由如下：

　㈠旭展公司自成立迄今，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集股東常會，

    亦未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且聲請人未曾收受旭展公司

    分發之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㈡聲請人請求旭展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表冊，屢遭阻撓，旭展公

    司前經臺北市商業局處裁罰在案，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

    項規定財務報表至少保存10年，旭展公司至今仍未提出100

    年至103年、108及107年財務報表，無從了解公司財務及業

    務狀況。

　㈢旭展公司帳面上自103年起即持續虧損至今，111年度營業收

    入甚至為「0」，但每年營業費用仍高達200萬元至300萬元

    ，且旭展公司營業處所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曾家」所有，可

    知並未給付租金，公司經營決策及投資決定均不符常規。

　㈣旭展公司自99年起獲配東方窯業公司高額股利收入，然旭展

    公司實際並無營業，卻有高額營業成本，顯有財務報表內容

    不實，負責人低報收入、虛增費用、將公司資產挪用於己之

    嫌。

　㈤旭展公司近期改選監察人為曾韋澄，為曾錦銘之子，其等為

    父子關係，實難期待監察人會對其父經營之公司業務善盡監

    督之責，旭展公司經營階層既違反忠實義務，違法變更公司

    章程、縮減董事人數，公司治理已然失靈等語。為此，依公

    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旭展公司

    如附表所示文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曾俊杰與旭展公司負責人曾錦銘係兄弟，其等

    父親曾銀金於78年5月10日設立旭展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

    員，曾銀金配偶曾黃素娥（114年4月14日過世）亦曾擔任公

    司監察人。旭展公司設立時起迄至109年9月16日曾銀金過世

    為止，董事會成員由董事3人、監察人1人組成，惟實際營運

    決策、股東成員及股權規劃，均由曾銀金1人掌控及決定，

    旭展公司設立目的僅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控股標的則為東方

    窯業公司，蓋因東方窯業公司係曾銀金生前與親戚朋友共同

    打拼從事生產磚窯陶瓷事業，多年經營有成獲利頗豐，然因

    自然人股東將衍生高額稅賦負擔，基於家族股權傳承及稅務

    規劃，始成立旭展公司，80年至82年間曾銀金將其個人持有

    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70萬股以每股約26.56元轉讓予旭展公司

    ，東方窯業公司歷經85年間盈餘轉增資、88年間現金增資後

    ，旭展公司持有股數增加為419萬8,182股，92年11月間旭展

    公司以每股4.5元價格，各轉讓持有之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

    予曾錦銘、曾俊杰，此次處分轉讓持股，旭展公司認列受有

    虧損2,964萬4,440元，此投資虧損數額雖因旭展公司每年獲

    利而逐年減少，然旭展公司主要營業收入來源為東方窯業公

    司配發現金股利，營業收入扣除每年支付曾銀金、曾黃素娥

    薪資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後，獲利餘額不高，故迄未足額填

    補上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1年度財務報表列載累積

    待彌補虧損數額仍有2,578萬2,705元。

　㈠聲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2人印章、存摺均全權交由母親曾黃

    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且聲請

    人股權管理、收益實質上均聽命於父親曾銀金之意思決定，

    聲請人長期不關心旭展公司營運，並自行放棄參與113年6月

    27日股東會議。

　㈡相對人已於113年4月22日將旭展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

    會議事錄、104至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

    料交付聲請人。又因原簽證會計師於108年間告知高齡80多

    歲欲退休不再執業，不得不更換會計師，交接期間遺失「10

    8年及107年財務報表」，然仍可由前後年度財報獲悉。

　㈢聲請人對於旭展公司營業費用之估算僅憑個人臆測及假設，

    並無法令依據，亦未說明其主張之營業費用數額係依據何等

    可信之行業標準。關於東方窯業公司發放現金股利，係因前

    任會計師未完整交接查核資料所致，確屬會計科目誤植，然

    僅涉會計科目是否調整問題，不影響旭展公司受領現金股利

    之事實，不影響股東權益。

　㈣聲請人不僅為旭展公司股東，亦係東方窯業公司股東，每年

    均收受東方窯業公司發放股利通知及財報，應知悉東方窯業

    公司確實以股票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作為發放現金股利來源

    ，聲請人並未釋明相對人有何交易異常或舞弊情事，驟然提

    起本件，顯係惡意干擾旭展公司之營運，請求駁回本件聲請

    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

    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

    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

    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

    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

    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

    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

    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

    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

    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

    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

    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

    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

    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

    、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

    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少數股東身分要件：

　　查曾俊杰、吳育玲分別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37

    萬5,000股，合計持有股份198萬7,500股，占旭展公司已發

    行股份總數510萬股中之38.97%等情，有110年12月8日股東

    名簿可憑（見司字卷第27頁），相對人對此亦不爭執（見司

    字卷第119頁、本院卷第173頁）。故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

    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

    ，先予敘明。

　㈡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開股東會、

    未提供財務報表部分：

　⒈查旭展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由曾銀金於78年間設立登

    記，自96年8月起該公司董事為曾銀金、曾銀金之子曾錦銘

    、其媳陳海淑，監察人則為曾銀金之配偶曾黃素娥，102年

    間全部股東即為聲請人2人及上開4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

    示資料查詢4紙、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司字卷第129-136

    頁、限閱卷），再依卷附旭展公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

    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04年及103年度、105及104年度、106

    年度及105年度、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度及108年度、1

    10年度及109年度、111年度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

    核報告（見司字卷第151頁、見本院卷第78、92、108、123

    、137、151、165頁），可知該公司係以持有東方窯業公司

    、林口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為事業，並無生產或經營

    其他業務，則相對人主張旭展公司係為家族傳承目的而設立

    之投資控股公司，應可認定。又旭展公司自78年設立時起至

    109年9月曾銀金過世為止，旭展公司均由曾銀金負責掌控及

    決策，聲請人長期居住美國，將印章、存摺交由曾黃素娥保

    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曾銀金過世後

    ，則由曾黃素娥掌控及決策，於109年9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

    會決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原先「三董一監」改為「一董一監

    」，於112年1月3日LINE對話時，聲請人自稱：「媽媽也應

    該將我們旭展的股票及印章交回給我們自己保管」「我長期

    受到您和大哥給我的壓力，長期如果借名子（按指借名字）

    ，我已經62歲，也夠久了吧」等語，並有曾俊杰於112年2月

    28日傳送予曾錦銘之電子郵件：「我們願意讓你有優先承購

    權，將我們旭展的股份以合理價格轉賣給你或韋澄，...。

    若是父母主張原有權要收回，那麼就應該公平的是用在你我

    兩人身上，才是合理、合法的！...這麼多年來爸媽都說股

    票不能賣，...」，嗣於112年9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旭展公

    司及曾錦銘，未經授權不得使用聲請人之印章及存摺等情，

    有戶籍謄本、LINE對話紀錄、112年9月8日存證信函、電子

    郵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9-173、185頁、抗字卷第86-9

    3、107-158、163-164頁）。姑不論，聲請人持有旭展公司

    股份是否為父母借名登記，惟依聲請人上開LINE對話內容，

    可知聲請人將印章、帳戶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委由曾黃素娥

    行使股東權利，聲請人事後主張旭展公司未通知或未召開股

    東會，以此主張旭展公司營運管理有不法之處，難謂可採。

　⒉況旭展公司於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

    召開股東會議，並通知聲請人到場，聲請人於113年6月27日

    並未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參加，另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

    日則委任代理人到場，有信封及郵件執據、電子郵件、113

    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股東會開會通知

    及空白委託書、電子郵件、股東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聲請

    人委託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265-271、423-459頁），觀

    以114年5月20日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

    對於選任曾錦銘為董事、曾韋澄為監察人均表贊成（當選權

    數均為5,100,000，見本院卷第443頁），再觀114年6月26日

    股東常會議事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113年度營運報

    告書及決算表冊、113年度決算後盈餘全數彌補以往年度之

    虧損，均表贊成，而照案通過（見本院卷第459頁）。聲請

    人雖以董事長曾錦銘與監察人曾韋澄為父子關係，難期監察

    人發揮應有功能云云，惟旭展公司本為閉鎖型家族企業，並

    未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是否引入外部專業人士達成公司專業

    治理及制衡，涉及家族文化傳承及信任基礎，如企業規模不

    大，由家族成員繼續持股並經營管理，亦無不可，自難以此

    遽認監察人監督不足。

　⒊查旭展公司於113年3月21日經臺北市商業處裁處董事罰鍰後

    ，以113年4月2日函請聲請人委任之練家雄律師至公司抄錄

    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報及股東名簿，嗣練家雄律師於11

    3年4月2日已簽收取得前開文件等情，有臺北市商業處函（

    見抗字卷第167頁、本院卷第217-221頁），堪認聲請人已取

    得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103年至111年財務報表、股東

    名簿及持股變動表。至聲請人主張欠缺之108年度及107年度

    財報部分，依卷附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

    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本院卷第111、127頁）確實分別由

    保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惠寬會計師、中國財稅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張維倫會計師進行查核，則相對人抗辯於更換會計師

    時遺失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並非全然無稽，且非不得透

    過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

    報告獲悉旭展公司107年、108年之財務狀況，自不得單以旭

    展公司無法提出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或年代久遠之100年

    至102年財報，即遽認旭展公司經營有何不法或關係人利益

    輸送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財報不實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112年4月製作之111年度綜合損益表顯示

    111年營業收入為0，卻於申報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

    不實申報營業收入240萬2,616元，顯然財報不實云云。惟查

    ，聲請人所指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係旭展公

    司內部自行製作之自結報表，旨在揭露即時營運狀況，與正

    式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法定程序公告之財務報表不同，

    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始具有公信力及法律約束力。觀察

    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見司字卷第35頁）

　　，係將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見本院卷第159頁），誤置

    於非營業收益項下之「股利收入」，僅是會計項目混淆，並

    無不實或故意忽視之情，況且於111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

    計師查核報告已將之列於營業收入項下「股利收入」，並無

    聲請人所指之財報不實。

　⒉聲請人主張104年至107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股

    利收入少於實際收取之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云云。惟查，

    依東方窯業公司股利發放通知，該公司於105年6月23日股東

    常會決議分派104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

    4.55元、資本公積分配每股0.45元）、於106年6月22日股東

    會常會決議分派105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

    股4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於107年6月21日股東會常會決

    議分派106年度現金股利每股3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2元、

    資本公積分配1元）等情，有東方窯業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通

    知、股利發放明細等件可憑（見司字卷第63-67頁、本院卷

    第223-225頁）。以旭展公司105年及104年財務報表暨會計

    師查核報告為例，105年綜合損益表將盈餘股利910,992元數

    額列於綜合損益表「股利收入」項下（見本院卷第223、85

    頁），將資本公積股利90,098元則列於現金流量表「投資活

    動之現金流量」項下之「收回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見本院卷第223、87頁），並無

    聲請人所指財報漏列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之情形。此外，

    復依張維倫會計師提出說明（見本院卷第387頁以下），略

    以：過去中小企業在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之會計處理上，

    實務係參考公司法及稅務函令之規範，即應先判斷資本公積

    是否係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從而判斷列為⑴成本收回

    ：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金融資產項目，或⑵股利收入：借

    現金及約當現金，貸股利收入項目。然而，我國公開發行以

    上公司自民國107年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後，因該準

    則即有明確規範資本公積配發股利之會計處理原則，準則規

    範公司所收以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如明顯代表投資成本之回

    收者，不認列於損益中，應列投資成本收回，反之則認列於

    股利收入。自此，非公開發行公司在處理資本公積配發現金

    股利時即可參酌之重要依據，即依企業會計準則第四號第5

    條，參考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範，原則上需判斷各投

    資標的該次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如

    可清楚區分，應區分為成本回收或股利收入；若不易區分，

    則列為股利收入。...另依本事務所查核政策，凡被投資公

    司非由本事務所查核、記帳或代辦工商登記服務者，尚需取

    得被投資公司股本形成之相關證據，查核人員方可認定有實

    際查證相關資本公積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本事務

    所於108年首次承接旭展公司之簽證業務時，於查核過程發

    現該年度旭展公司取得被投資公司（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

    積配發現金股利，客戶原先帳載記錄係列為投資成本減項，

    而本事務所查核人員依其查核經驗評估，因東方窯業公司成

    立於57年，歷經多次變更，且經歷臺灣登記尚未電子化之時

    代，故評估確認並取得該公司股本形成之查核證據較為不易

    ，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判斷本次查核

    無法取得明確證據確知東方窯業公司之資本公積性質，故無

    法確知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得出之查核結論，係認

    為應依前述相關規定將本年度所收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調

    整認列為旭展公司之股利收入項目。本會計師於113年7月16

    日業已取得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之資料，依據本會計

    師現在所取得之資料佐證，旭展公司108年度資本公積配發

    之股利，其資本公積已可判斷係源自股票發行溢價，依會計

    準則規範應可認屬投資成本之收回。故如本會計師於簽證10

    8年旭展公司時，有取得前述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資

    料，應不會針對該年度取得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做調整為股

    利收入之分錄，亦即將認屬該公司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

    積配發之現金股利應帳列投資成本減項等語。依上，可知簽

    證會計師於108年查核期間，因無法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股本

    形成資料，無從判斷資本公積之性質，故依成本效益原則及

    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將之列於股利收入項目下（見本院卷

    第225、133頁），亦與卷附經會計師查核後108年度現金流

    量表內容相符，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有低報收入云云，顯有

    誤會。

　⒊聲請人主張東方窯業公司自99年起，每年發給每股10元高額

    股利，然旭展公司於110年資產負債表仍有累積虧損負2449

    萬3,760元，保留盈餘負2032萬3,819元，差額高達3180萬4,

    223元去向不明云云。查曾銀金為降低旭展公司對東方窯業

    公司之持股，於92年11月間由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代價，

    各轉讓持有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旭展

    公司92年財報並認列處分長期投資損失2996萬4,440元，有

    國稅局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股票轉讓過戶

    通知書、東方窯業公司股份轉讓證明書、92年度及91年度財

    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稽（見司字卷第137-143、148、

    152頁），則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僅計算股利收入，卻未將每

    年營業成本、待彌補虧損負2449萬3,760元列入計算，實屬

    有據。至聲請人另稱旭展公司連年虧損，員工僅3人，卻虛

    增每年營運費用200萬元至300萬元云云。惟查，旭展公司雖

    為資產控股公司，然每年仍需支出折舊費用、員工福利費用

    、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等，該等費用支出既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亦係旭展公司經營所需費用，並無不當

    ，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虛增營業費用云云，難謂有據。

　㈣依上，依聲請人提出之事證，無從認定旭展公司財務報告有

    其指摘之財報不實，聲請人復未敘明旭展公司營運有何違法

    或關係人利益輸送，難謂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舉事由尚不足認旭展公司有何拒絕召開

    股東會、拒絕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各

    年度財報等情，或有何違反忠實義務、經營不合常規、低報

    收入、虛增費用、挪用公司資產等違法行為，並未釋明選派

    檢查人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及立法

    意旨不符，聲請人聲請為旭展公司選派檢查人，應無必要，

    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核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

    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聲請人聲請檢查範圍  一.業務項目、財產情形：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㈠會計帳冊、憑證及銀行交易明細。 ㈡財產文件。 ㈢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㈤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㈠歷次章程。 ㈡股東名冊。 ㈢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㈣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數、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利發放明細。 ㈤發放股利予聲請人之會計憑證及交易明細。 ㈥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三.特定事項： ㈠相對人出資、資金貸與、轉增資、關係人實際交易情形，其中有無異常或虛增漏報之情事，及會計科目是否正確。 ㈡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是否均依法令完整揭露，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㈢相對人董事會是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會開會前30日交監察人查核、提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承認，並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㈣相對人董事、經營階層就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編列管理是否適法；監察人是否善盡其監督責任。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俊杰  
            吳育玲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練家雄律師
            陳貞文律師
相  對  人  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錦銘  
代  理  人  鄭秀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曾俊杰持有相對人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或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聲請人吳育玲則持有旭展公司股份37萬5,000股，合計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98萬7,5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38.97%，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得聲請選派旭展公司之檢查人。旭展公司111年度資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98萬4,300元，其長期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占資產總額54%。依資產負債表可知，旭展公司近年本業並無獲利、持續虧損，主要收益來源為「非營業收入－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即東方窯業公司以每股12元發放之現金股利（＝20萬0,218股×l2元）。旭展公司民國111年度營業收入為「0」，於111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竟將營業收入列為240萬2,616元，實有財報不實或漏稅之違法情事。東方窯業公司於99年間處分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巷00號之廠房及土地，獲得業外收入7億1,094萬元，遂於100年至104年間連續5年發給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0元，旭展公司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於100年至104年間每年至少有股利收入200萬2,180元（＝20萬0,218股×10元），5年股利收入高達1,001萬0,900元，另東方窯業公司於105年至110年間亦發給現金股利，旭展公司每年均有來自東方窯業公司穩定之股利收入，惟旭展公司110年度保留盈餘為負2,032萬3,819元，與獲利情形顯有不符。本件聲請選任檢查人主要理由如下：
　㈠旭展公司自成立迄今，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集股東常會，亦未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且聲請人未曾收受旭展公司分發之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㈡聲請人請求旭展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表冊，屢遭阻撓，旭展公司前經臺北市商業局處裁罰在案，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財務報表至少保存10年，旭展公司至今仍未提出100年至103年、108及107年財務報表，無從了解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
　㈢旭展公司帳面上自103年起即持續虧損至今，111年度營業收入甚至為「0」，但每年營業費用仍高達200萬元至300萬元，且旭展公司營業處所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曾家」所有，可知並未給付租金，公司經營決策及投資決定均不符常規。
　㈣旭展公司自99年起獲配東方窯業公司高額股利收入，然旭展公司實際並無營業，卻有高額營業成本，顯有財務報表內容不實，負責人低報收入、虛增費用、將公司資產挪用於己之嫌。
　㈤旭展公司近期改選監察人為曾韋澄，為曾錦銘之子，其等為父子關係，實難期待監察人會對其父經營之公司業務善盡監督之責，旭展公司經營階層既違反忠實義務，違法變更公司章程、縮減董事人數，公司治理已然失靈等語。為此，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旭展公司如附表所示文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曾俊杰與旭展公司負責人曾錦銘係兄弟，其等父親曾銀金於78年5月10日設立旭展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曾銀金配偶曾黃素娥（114年4月14日過世）亦曾擔任公司監察人。旭展公司設立時起迄至109年9月16日曾銀金過世為止，董事會成員由董事3人、監察人1人組成，惟實際營運決策、股東成員及股權規劃，均由曾銀金1人掌控及決定，旭展公司設立目的僅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控股標的則為東方窯業公司，蓋因東方窯業公司係曾銀金生前與親戚朋友共同打拼從事生產磚窯陶瓷事業，多年經營有成獲利頗豐，然因自然人股東將衍生高額稅賦負擔，基於家族股權傳承及稅務規劃，始成立旭展公司，80年至82年間曾銀金將其個人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70萬股以每股約26.56元轉讓予旭展公司，東方窯業公司歷經85年間盈餘轉增資、88年間現金增資後，旭展公司持有股數增加為419萬8,182股，92年11月間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價格，各轉讓持有之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此次處分轉讓持股，旭展公司認列受有虧損2,964萬4,440元，此投資虧損數額雖因旭展公司每年獲利而逐年減少，然旭展公司主要營業收入來源為東方窯業公司配發現金股利，營業收入扣除每年支付曾銀金、曾黃素娥薪資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後，獲利餘額不高，故迄未足額填補上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1年度財務報表列載累積待彌補虧損數額仍有2,578萬2,705元。
　㈠聲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2人印章、存摺均全權交由母親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且聲請人股權管理、收益實質上均聽命於父親曾銀金之意思決定，聲請人長期不關心旭展公司營運，並自行放棄參與113年6月27日股東會議。
　㈡相對人已於113年4月22日將旭展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104至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料交付聲請人。又因原簽證會計師於108年間告知高齡80多歲欲退休不再執業，不得不更換會計師，交接期間遺失「108年及107年財務報表」，然仍可由前後年度財報獲悉。
　㈢聲請人對於旭展公司營業費用之估算僅憑個人臆測及假設，並無法令依據，亦未說明其主張之營業費用數額係依據何等可信之行業標準。關於東方窯業公司發放現金股利，係因前任會計師未完整交接查核資料所致，確屬會計科目誤植，然僅涉會計科目是否調整問題，不影響旭展公司受領現金股利之事實，不影響股東權益。
　㈣聲請人不僅為旭展公司股東，亦係東方窯業公司股東，每年均收受東方窯業公司發放股利通知及財報，應知悉東方窯業公司確實以股票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作為發放現金股利來源，聲請人並未釋明相對人有何交易異常或舞弊情事，驟然提起本件，顯係惡意干擾旭展公司之營運，請求駁回本件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少數股東身分要件：
　　查曾俊杰、吳育玲分別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37萬5,000股，合計持有股份198萬7,500股，占旭展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10萬股中之38.97%等情，有110年12月8日股東名簿可憑（見司字卷第27頁），相對人對此亦不爭執（見司字卷第119頁、本院卷第173頁）。故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先予敘明。
　㈡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開股東會、未提供財務報表部分：
　⒈查旭展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由曾銀金於78年間設立登記，自96年8月起該公司董事為曾銀金、曾銀金之子曾錦銘、其媳陳海淑，監察人則為曾銀金之配偶曾黃素娥，102年間全部股東即為聲請人2人及上開4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4紙、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司字卷第129-136頁、限閱卷），再依卷附旭展公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04年及103年度、105及104年度、106年度及105年度、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度及108年度、110年度及109年度、111年度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司字卷第151頁、見本院卷第78、92、108、123、137、151、165頁），可知該公司係以持有東方窯業公司、林口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為事業，並無生產或經營其他業務，則相對人主張旭展公司係為家族傳承目的而設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應可認定。又旭展公司自78年設立時起至109年9月曾銀金過世為止，旭展公司均由曾銀金負責掌控及決策，聲請人長期居住美國，將印章、存摺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曾銀金過世後，則由曾黃素娥掌控及決策，於109年9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原先「三董一監」改為「一董一監」，於112年1月3日LINE對話時，聲請人自稱：「媽媽也應該將我們旭展的股票及印章交回給我們自己保管」「我長期受到您和大哥給我的壓力，長期如果借名子（按指借名字），我已經62歲，也夠久了吧」等語，並有曾俊杰於112年2月28日傳送予曾錦銘之電子郵件：「我們願意讓你有優先承購權，將我們旭展的股份以合理價格轉賣給你或韋澄，...。若是父母主張原有權要收回，那麼就應該公平的是用在你我兩人身上，才是合理、合法的！...這麼多年來爸媽都說股票不能賣，...」，嗣於112年9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旭展公司及曾錦銘，未經授權不得使用聲請人之印章及存摺等情，有戶籍謄本、LINE對話紀錄、112年9月8日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9-173、185頁、抗字卷第86-93、107-158、163-164頁）。姑不論，聲請人持有旭展公司股份是否為父母借名登記，惟依聲請人上開LINE對話內容，可知聲請人將印章、帳戶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委由曾黃素娥行使股東權利，聲請人事後主張旭展公司未通知或未召開股東會，以此主張旭展公司營運管理有不法之處，難謂可採。
　⒉況旭展公司於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召開股東會議，並通知聲請人到場，聲請人於113年6月27日並未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參加，另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則委任代理人到場，有信封及郵件執據、電子郵件、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股東會開會通知及空白委託書、電子郵件、股東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聲請人委託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265-271、423-459頁），觀以114年5月20日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選任曾錦銘為董事、曾韋澄為監察人均表贊成（當選權數均為5,100,000，見本院卷第443頁），再觀114年6月26日股東常會議事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113年度營運報告書及決算表冊、113年度決算後盈餘全數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均表贊成，而照案通過（見本院卷第459頁）。聲請人雖以董事長曾錦銘與監察人曾韋澄為父子關係，難期監察人發揮應有功能云云，惟旭展公司本為閉鎖型家族企業，並未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是否引入外部專業人士達成公司專業治理及制衡，涉及家族文化傳承及信任基礎，如企業規模不大，由家族成員繼續持股並經營管理，亦無不可，自難以此遽認監察人監督不足。
　⒊查旭展公司於113年3月21日經臺北市商業處裁處董事罰鍰後，以113年4月2日函請聲請人委任之練家雄律師至公司抄錄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報及股東名簿，嗣練家雄律師於113年4月2日已簽收取得前開文件等情，有臺北市商業處函（見抗字卷第167頁、本院卷第217-221頁），堪認聲請人已取得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103年至111年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持股變動表。至聲請人主張欠缺之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部分，依卷附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本院卷第111、127頁）確實分別由保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惠寬會計師、中國財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維倫會計師進行查核，則相對人抗辯於更換會計師時遺失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並非全然無稽，且非不得透過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獲悉旭展公司107年、108年之財務狀況，自不得單以旭展公司無法提出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或年代久遠之100年至102年財報，即遽認旭展公司經營有何不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財報不實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112年4月製作之111年度綜合損益表顯示111年營業收入為0，卻於申報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不實申報營業收入240萬2,616元，顯然財報不實云云。惟查，聲請人所指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係旭展公司內部自行製作之自結報表，旨在揭露即時營運狀況，與正式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法定程序公告之財務報表不同，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始具有公信力及法律約束力。觀察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見司字卷第35頁）
　　，係將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見本院卷第159頁），誤置於非營業收益項下之「股利收入」，僅是會計項目混淆，並無不實或故意忽視之情，況且於111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已將之列於營業收入項下「股利收入」，並無聲請人所指之財報不實。
　⒉聲請人主張104年至107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股利收入少於實際收取之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云云。惟查，依東方窯業公司股利發放通知，該公司於105年6月23日股東常會決議分派104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55元、資本公積分配每股0.45元）、於106年6月22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5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於107年6月21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6年度現金股利每股3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2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等情，有東方窯業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通知、股利發放明細等件可憑（見司字卷第63-67頁、本院卷第223-225頁）。以旭展公司105年及104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為例，105年綜合損益表將盈餘股利910,992元數額列於綜合損益表「股利收入」項下（見本院卷第223、85頁），將資本公積股利90,098元則列於現金流量表「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項下之「收回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見本院卷第223、87頁），並無聲請人所指財報漏列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之情形。此外，復依張維倫會計師提出說明（見本院卷第387頁以下），略以：過去中小企業在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之會計處理上，實務係參考公司法及稅務函令之規範，即應先判斷資本公積是否係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從而判斷列為⑴成本收回：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金融資產項目，或⑵股利收入：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股利收入項目。然而，我國公開發行以上公司自民國107年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後，因該準則即有明確規範資本公積配發股利之會計處理原則，準則規範公司所收以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如明顯代表投資成本之回收者，不認列於損益中，應列投資成本收回，反之則認列於股利收入。自此，非公開發行公司在處理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時即可參酌之重要依據，即依企業會計準則第四號第5條，參考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範，原則上需判斷各投資標的該次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如可清楚區分，應區分為成本回收或股利收入；若不易區分，則列為股利收入。...另依本事務所查核政策，凡被投資公司非由本事務所查核、記帳或代辦工商登記服務者，尚需取得被投資公司股本形成之相關證據，查核人員方可認定有實際查證相關資本公積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本事務所於108年首次承接旭展公司之簽證業務時，於查核過程發現該年度旭展公司取得被投資公司（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客戶原先帳載記錄係列為投資成本減項，而本事務所查核人員依其查核經驗評估，因東方窯業公司成立於57年，歷經多次變更，且經歷臺灣登記尚未電子化之時代，故評估確認並取得該公司股本形成之查核證據較為不易，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判斷本次查核無法取得明確證據確知東方窯業公司之資本公積性質，故無法確知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得出之查核結論，係認為應依前述相關規定將本年度所收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調整認列為旭展公司之股利收入項目。本會計師於113年7月16日業已取得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之資料，依據本會計師現在所取得之資料佐證，旭展公司108年度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其資本公積已可判斷係源自股票發行溢價，依會計準則規範應可認屬投資成本之收回。故如本會計師於簽證108年旭展公司時，有取得前述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資料，應不會針對該年度取得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做調整為股利收入之分錄，亦即將認屬該公司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之現金股利應帳列投資成本減項等語。依上，可知簽證會計師於108年查核期間，因無法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股本形成資料，無從判斷資本公積之性質，故依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將之列於股利收入項目下（見本院卷第225、133頁），亦與卷附經會計師查核後108年度現金流量表內容相符，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有低報收入云云，顯有誤會。
　⒊聲請人主張東方窯業公司自99年起，每年發給每股10元高額股利，然旭展公司於110年資產負債表仍有累積虧損負2449萬3,760元，保留盈餘負2032萬3,819元，差額高達3180萬4,223元去向不明云云。查曾銀金為降低旭展公司對東方窯業公司之持股，於92年11月間由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代價，各轉讓持有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旭展公司92年財報並認列處分長期投資損失2996萬4,440元，有國稅局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股票轉讓過戶通知書、東方窯業公司股份轉讓證明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稽（見司字卷第137-143、148、152頁），則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僅計算股利收入，卻未將每年營業成本、待彌補虧損負2449萬3,760元列入計算，實屬有據。至聲請人另稱旭展公司連年虧損，員工僅3人，卻虛增每年營運費用200萬元至300萬元云云。惟查，旭展公司雖為資產控股公司，然每年仍需支出折舊費用、員工福利費用、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等，該等費用支出既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亦係旭展公司經營所需費用，並無不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虛增營業費用云云，難謂有據。
　㈣依上，依聲請人提出之事證，無從認定旭展公司財務報告有其指摘之財報不實，聲請人復未敘明旭展公司營運有何違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難謂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舉事由尚不足認旭展公司有何拒絕召開股東會、拒絕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各年度財報等情，或有何違反忠實義務、經營不合常規、低報收入、虛增費用、挪用公司資產等違法行為，並未釋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聲請人聲請為旭展公司選派檢查人，應無必要，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聲請人聲請檢查範圍

		




		一.業務項目、財產情形：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㈠會計帳冊、憑證及銀行交易明細。
㈡財產文件。
㈢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㈤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㈠歷次章程。
㈡股東名冊。
㈢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㈣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數、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利發放明細。
㈤發放股利予聲請人之會計憑證及交易明細。
㈥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三.特定事項：

		㈠相對人出資、資金貸與、轉增資、關係人實際交易情形，其中有無異常或虛增漏報之情事，及會計科目是否正確。
㈡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是否均依法令完整揭露，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㈢相對人董事會是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會開會前30日交監察人查核、提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承認，並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㈣相對人董事、經營階層就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編列管理是否適法；監察人是否善盡其監督責任。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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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司更一字第3號

聲  請  人  曾俊杰  

            吳育玲  

上二人共同

代  理  人  練家雄律師

            陳貞文律師

相  對  人  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錦銘  

代  理  人  鄭秀惠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選派檢查人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曾俊杰持有相對人旭展投資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相對人或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聲請人吳育玲則持有旭展公司股份37萬5,000股，合計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98萬7,500股，占已發行股份總數38.97%，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得聲請選派旭展公司之檢查人。旭展公司111年度資產總額為新臺幣（下同）3,098萬4,300元，其長期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占資產總額54%。依資產負債表可知，旭展公司近年本業並無獲利、持續虧損，主要收益來源為「非營業收入－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即東方窯業公司以每股12元發放之現金股利（＝20萬0,218股×l2元）。旭展公司民國111年度營業收入為「0」，於111年度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竟將營業收入列為240萬2,616元，實有財報不實或漏稅之違法情事。東方窯業公司於99年間處分門牌號碼新竹市○○路000巷00號之廠房及土地，獲得業外收入7億1,094萬元，遂於100年至104年間連續5年發給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0元，旭展公司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0萬0,218股，於100年至104年間每年至少有股利收入200萬2,180元（＝20萬0,218股×10元），5年股利收入高達1,001萬0,900元，另東方窯業公司於105年至110年間亦發給現金股利，旭展公司每年均有來自東方窯業公司穩定之股利收入，惟旭展公司110年度保留盈餘為負2,032萬3,819元，與獲利情形顯有不符。本件聲請選任檢查人主要理由如下：

　㈠旭展公司自成立迄今，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集股東常會，亦未曾通知聲請人參加股東會，且聲請人未曾收受旭展公司分發之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

　㈡聲請人請求旭展公司提供相關財務表冊，屢遭阻撓，旭展公司前經臺北市商業局處裁罰在案，依商業會計法第38條第2項規定財務報表至少保存10年，旭展公司至今仍未提出100年至103年、108及107年財務報表，無從了解公司財務及業務狀況。

　㈢旭展公司帳面上自103年起即持續虧損至今，111年度營業收入甚至為「0」，但每年營業費用仍高達200萬元至300萬元，且旭展公司營業處所之土地及建物均為「曾家」所有，可知並未給付租金，公司經營決策及投資決定均不符常規。

　㈣旭展公司自99年起獲配東方窯業公司高額股利收入，然旭展公司實際並無營業，卻有高額營業成本，顯有財務報表內容不實，負責人低報收入、虛增費用、將公司資產挪用於己之嫌。

　㈤旭展公司近期改選監察人為曾韋澄，為曾錦銘之子，其等為父子關係，實難期待監察人會對其父經營之公司業務善盡監督之責，旭展公司經營階層既違反忠實義務，違法變更公司章程、縮減董事人數，公司治理已然失靈等語。為此，依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檢查旭展公司如附表所示文件等語。

二、相對人則以：曾俊杰與旭展公司負責人曾錦銘係兄弟，其等父親曾銀金於78年5月10日設立旭展公司，股東均為家族成員，曾銀金配偶曾黃素娥（114年4月14日過世）亦曾擔任公司監察人。旭展公司設立時起迄至109年9月16日曾銀金過世為止，董事會成員由董事3人、監察人1人組成，惟實際營運決策、股東成員及股權規劃，均由曾銀金1人掌控及決定，旭展公司設立目的僅作為投資控股公司，控股標的則為東方窯業公司，蓋因東方窯業公司係曾銀金生前與親戚朋友共同打拼從事生產磚窯陶瓷事業，多年經營有成獲利頗豐，然因自然人股東將衍生高額稅賦負擔，基於家族股權傳承及稅務規劃，始成立旭展公司，80年至82年間曾銀金將其個人持有東方窯業公司股份270萬股以每股約26.56元轉讓予旭展公司，東方窯業公司歷經85年間盈餘轉增資、88年間現金增資後，旭展公司持有股數增加為419萬8,182股，92年11月間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價格，各轉讓持有之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此次處分轉讓持股，旭展公司認列受有虧損2,964萬4,440元，此投資虧損數額雖因旭展公司每年獲利而逐年減少，然旭展公司主要營業收入來源為東方窯業公司配發現金股利，營業收入扣除每年支付曾銀金、曾黃素娥薪資費用及其他營業費用後，獲利餘額不高，故迄未足額填補上開虧損，經會計師查核簽證111年度財務報表列載累積待彌補虧損數額仍有2,578萬2,705元。

　㈠聲請人長期居住在美國，2人印章、存摺均全權交由母親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且聲請人股權管理、收益實質上均聽命於父親曾銀金之意思決定，聲請人長期不關心旭展公司營運，並自行放棄參與113年6月27日股東會議。

　㈡相對人已於113年4月22日將旭展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104至111年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等資料交付聲請人。又因原簽證會計師於108年間告知高齡80多歲欲退休不再執業，不得不更換會計師，交接期間遺失「108年及107年財務報表」，然仍可由前後年度財報獲悉。

　㈢聲請人對於旭展公司營業費用之估算僅憑個人臆測及假設，並無法令依據，亦未說明其主張之營業費用數額係依據何等可信之行業標準。關於東方窯業公司發放現金股利，係因前任會計師未完整交接查核資料所致，確屬會計科目誤植，然僅涉會計科目是否調整問題，不影響旭展公司受領現金股利之事實，不影響股東權益。

　㈣聲請人不僅為旭展公司股東，亦係東方窯業公司股東，每年均收受東方窯業公司發放股利通知及財報，應知悉東方窯業公司確實以股票溢價發行之資本公積作為發放現金股利來源，聲請人並未釋明相對人有何交易異常或舞弊情事，驟然提起本件，顯係惡意干擾旭展公司之營運，請求駁回本件聲請等語。　　

三、按繼續6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1%以上之股東，得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定有明文。揆諸其修正之立法理由：「為強化公司治理、投資人保護機制及提高股東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蒐證之能力，爰修正第1項，擴大檢查人檢查客體之範圍及於公司內部特定文件。所謂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例如關係人交易及其文件紀錄等。另參酌證券交易法第38條之1第2項立法例，股東聲請法院選派檢查人時，須檢附理由、事證及說明其必要性，以避免浮濫。」，可知具備法定要件之少數股東得依該規定聲請選派檢查人之目的，係為強化股東保護機制及提高其蒐集不法證據與關係人交易利益輸送之能力，藉由與董監事無關之檢查人，於必要範圍內，檢查公司業務帳目、財產情形、特定事項、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補強監察人監督之不足，以保障股東之權益。　

四、本院之判斷：

　㈠聲請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之少數股東身分要件：

　　查曾俊杰、吳育玲分別持有旭展公司股份161萬2,500股、37萬5,000股，合計持有股份198萬7,500股，占旭展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510萬股中之38.97%等情，有110年12月8日股東名簿可憑（見司字卷第27頁），相對人對此亦不爭執（見司字卷第119頁、本院卷第173頁）。故聲請人以少數股東地位聲請選派檢查人，符合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所定之身分要件，先予敘明。

　㈡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未依公司法規定每年召開股東會、未提供財務報表部分：

　⒈查旭展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係由曾銀金於78年間設立登記，自96年8月起該公司董事為曾銀金、曾銀金之子曾錦銘、其媳陳海淑，監察人則為曾銀金之配偶曾黃素娥，102年間全部股東即為聲請人2人及上開4人，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4紙、公司變更登記表可參（見司字卷第129-136頁、限閱卷），再依卷附旭展公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104年及103年度、105及104年度、106年度及105年度、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度及108年度、110年度及109年度、111年度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司字卷第151頁、見本院卷第78、92、108、123、137、151、165頁），可知該公司係以持有東方窯業公司、林口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股權為事業，並無生產或經營其他業務，則相對人主張旭展公司係為家族傳承目的而設立之投資控股公司，應可認定。又旭展公司自78年設立時起至109年9月曾銀金過世為止，旭展公司均由曾銀金負責掌控及決策，聲請人長期居住美國，將印章、存摺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及處置，並授權曾黃素娥代為行使股東權，曾銀金過世後，則由曾黃素娥掌控及決策，於109年9月28日召開股東臨時會決議通過修改章程，將原先「三董一監」改為「一董一監」，於112年1月3日LINE對話時，聲請人自稱：「媽媽也應該將我們旭展的股票及印章交回給我們自己保管」「我長期受到您和大哥給我的壓力，長期如果借名子（按指借名字），我已經62歲，也夠久了吧」等語，並有曾俊杰於112年2月28日傳送予曾錦銘之電子郵件：「我們願意讓你有優先承購權，將我們旭展的股份以合理價格轉賣給你或韋澄，...。若是父母主張原有權要收回，那麼就應該公平的是用在你我兩人身上，才是合理、合法的！...這麼多年來爸媽都說股票不能賣，...」，嗣於112年9月8日以存證信函通知旭展公司及曾錦銘，未經授權不得使用聲請人之印章及存摺等情，有戶籍謄本、LINE對話紀錄、112年9月8日存證信函、電子郵件在卷可稽（見司字卷第169-173、185頁、抗字卷第86-93、107-158、163-164頁）。姑不論，聲請人持有旭展公司股份是否為父母借名登記，惟依聲請人上開LINE對話內容，可知聲請人將印章、帳戶交由曾黃素娥保管，委由曾黃素娥行使股東權利，聲請人事後主張旭展公司未通知或未召開股東會，以此主張旭展公司營運管理有不法之處，難謂可採。

　⒉況旭展公司於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召開股東會議，並通知聲請人到場，聲請人於113年6月27日並未親自或委任代理人參加，另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則委任代理人到場，有信封及郵件執據、電子郵件、113年6月27日、114年5月20日、114年6月26日股東會開會通知及空白委託書、電子郵件、股東會簽到簿及會議紀錄、聲請人委託書等件可稽（見本院卷第265-271、423-459頁），觀以114年5月20日股東臨時會會議紀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選任曾錦銘為董事、曾韋澄為監察人均表贊成（當選權數均為5,100,000，見本院卷第443頁），再觀114年6月26日股東常會議事錄，聲請人委任之代理人對於113年度營運報告書及決算表冊、113年度決算後盈餘全數彌補以往年度之虧損，均表贊成，而照案通過（見本院卷第459頁）。聲請人雖以董事長曾錦銘與監察人曾韋澄為父子關係，難期監察人發揮應有功能云云，惟旭展公司本為閉鎖型家族企業，並未公開發行公司股份，是否引入外部專業人士達成公司專業治理及制衡，涉及家族文化傳承及信任基礎，如企業規模不大，由家族成員繼續持股並經營管理，亦無不可，自難以此遽認監察人監督不足。

　⒊查旭展公司於113年3月21日經臺北市商業處裁處董事罰鍰後，以113年4月2日函請聲請人委任之練家雄律師至公司抄錄章程、股東會議事錄、財報及股東名簿，嗣練家雄律師於113年4月2日已簽收取得前開文件等情，有臺北市商業處函（見抗字卷第167頁、本院卷第217-221頁），堪認聲請人已取得公司章程、股東會議事錄、103年至111年財務報表、股東名簿及持股變動表。至聲請人主張欠缺之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部分，依卷附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見本院卷第111、127頁）確實分別由保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惠寬會計師、中國財稅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張維倫會計師進行查核，則相對人抗辯於更換會計師時遺失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並非全然無稽，且非不得透過107年度及106年度、109年及108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獲悉旭展公司107年、108年之財務狀況，自不得單以旭展公司無法提出108年度及107年度財報或年代久遠之100年至102年財報，即遽認旭展公司經營有何不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之情形。

　㈢關於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財報不實部分：

　⒈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112年4月製作之111年度綜合損益表顯示111年營業收入為0，卻於申報11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不實申報營業收入240萬2,616元，顯然財報不實云云。惟查，聲請人所指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係旭展公司內部自行製作之自結報表，旨在揭露即時營運狀況，與正式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並依法定程序公告之財務報表不同，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務報告始具有公信力及法律約束力。觀察112年4月製作111年度綜合損益表（見司字卷第35頁）

　　，係將股利收入240萬2,616元（見本院卷第159頁），誤置於非營業收益項下之「股利收入」，僅是會計項目混淆，並無不實或故意忽視之情，況且於111及110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已將之列於營業收入項下「股利收入」，並無聲請人所指之財報不實。

　⒉聲請人主張104年至107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所載股利收入少於實際收取之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云云。惟查，依東方窯業公司股利發放通知，該公司於105年6月23日股東常會決議分派104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55元、資本公積分配每股0.45元）、於106年6月22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5年度現金股利每股5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4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於107年6月21日股東會常會決議分派106年度現金股利每股3元（包括盈餘分配每股2元、資本公積分配1元）等情，有東方窯業公司現金股利發放通知、股利發放明細等件可憑（見司字卷第63-67頁、本院卷第223-225頁）。以旭展公司105年及104年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為例，105年綜合損益表將盈餘股利910,992元數額列於綜合損益表「股利收入」項下（見本院卷第223、85頁），將資本公積股利90,098元則列於現金流量表「投資活動之現金流量」項下之「收回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入」（見本院卷第223、87頁），並無聲請人所指財報漏列東方窯業公司股利數額之情形。此外，復依張維倫會計師提出說明（見本院卷第387頁以下），略以：過去中小企業在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之會計處理上，實務係參考公司法及稅務函令之規範，即應先判斷資本公積是否係具股東出資額性質之項目，從而判斷列為⑴成本收回：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金融資產項目，或⑵股利收入：借現金及約當現金，貸股利收入項目。然而，我國公開發行以上公司自民國107年導入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後，因該準則即有明確規範資本公積配發股利之會計處理原則，準則規範公司所收以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如明顯代表投資成本之回收者，不認列於損益中，應列投資成本收回，反之則認列於股利收入。自此，非公開發行公司在處理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時即可參酌之重要依據，即依企業會計準則第四號第5條，參考採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之規範，原則上需判斷各投資標的該次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如可清楚區分，應區分為成本回收或股利收入；若不易區分，則列為股利收入。...另依本事務所查核政策，凡被投資公司非由本事務所查核、記帳或代辦工商登記服務者，尚需取得被投資公司股本形成之相關證據，查核人員方可認定有實際查證相關資本公積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本事務所於108年首次承接旭展公司之簽證業務時，於查核過程發現該年度旭展公司取得被投資公司（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現金股利，客戶原先帳載記錄係列為投資成本減項，而本事務所查核人員依其查核經驗評估，因東方窯業公司成立於57年，歷經多次變更，且經歷臺灣登記尚未電子化之時代，故評估確認並取得該公司股本形成之查核證據較為不易，基於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判斷本次查核無法取得明確證據確知東方窯業公司之資本公積性質，故無法確知是否屬投資成本之回收，因此得出之查核結論，係認為應依前述相關規定將本年度所收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調整認列為旭展公司之股利收入項目。本會計師於113年7月16日業已取得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之資料，依據本會計師現在所取得之資料佐證，旭展公司108年度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其資本公積已可判斷係源自股票發行溢價，依會計準則規範應可認屬投資成本之收回。故如本會計師於簽證108年旭展公司時，有取得前述東方窯業公司相關股本形成資料，應不會針對該年度取得資本公積配發之股利做調整為股利收入之分錄，亦即將認屬該公司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資本公積配發之現金股利應帳列投資成本減項等語。依上，可知簽證會計師於108年查核期間，因無法取得東方窯業公司股本形成資料，無從判斷資本公積之性質，故依成本效益原則及保守穩健之查核原則，將之列於股利收入項目下（見本院卷第225、133頁），亦與卷附經會計師查核後108年度現金流量表內容相符，聲請人主張旭展公司有低報收入云云，顯有誤會。

　⒊聲請人主張東方窯業公司自99年起，每年發給每股10元高額股利，然旭展公司於110年資產負債表仍有累積虧損負2449萬3,760元，保留盈餘負2032萬3,819元，差額高達3180萬4,223元去向不明云云。查曾銀金為降低旭展公司對東方窯業公司之持股，於92年11月間由旭展公司以每股4.5元代價，各轉讓持有東方窯業公司110萬股予曾錦銘、曾俊杰，旭展公司92年財報並認列處分長期投資損失2996萬4,440元，有國稅局年度證券交易稅一般代繳稅額繳款書、股票轉讓過戶通知書、東方窯業公司股份轉讓證明書、92年度及91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告可稽（見司字卷第137-143、148、152頁），則相對人抗辯聲請人僅計算股利收入，卻未將每年營業成本、待彌補虧損負2449萬3,760元列入計算，實屬有據。至聲請人另稱旭展公司連年虧損，員工僅3人，卻虛增每年營運費用200萬元至300萬元云云。惟查，旭展公司雖為資產控股公司，然每年仍需支出折舊費用、員工福利費用、薪資費用、勞健保費用、退休金費用等，該等費用支出既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亦係旭展公司經營所需費用，並無不當，聲請人主張相對人虛增營業費用云云，難謂有據。

　㈣依上，依聲請人提出之事證，無從認定旭展公司財務報告有其指摘之財報不實，聲請人復未敘明旭展公司營運有何違法或關係人利益輸送，難謂已釋明有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

五、綜上所述，聲請人所舉事由尚不足認旭展公司有何拒絕召開股東會、拒絕提出公司章程、股東名簿、股東會議事錄、各年度財報等情，或有何違反忠實義務、經營不合常規、低報收入、虛增費用、挪用公司資產等違法行為，並未釋明選派檢查人之必要性，核與公司法第245條第1項規定要件及立法意旨不符，聲請人聲請為旭展公司選派檢查人，應無必要，不應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核均與本院前揭判斷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

七、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張瓊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邱美嫆 

　　　　　　　　　　　　　　　

附表：聲請人聲請檢查範圍  一.業務項目、財產情形：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業務帳目及財產情形，包含： ㈠會計帳冊、憑證及銀行交易明細。 ㈡財產文件。 ㈢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現金流量表、會計師查核報告。 ㈣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書、營業稅申報書。 ㈤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二.特定交易文件及紀錄： 自99年起至檢查日止，相對人之： ㈠歷次章程。 ㈡股東名冊。 ㈢歷次股東常會、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出席人員名冊及錄音錄影檔。 ㈣持有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數、東方窯業股份有限公司之股利發放明細。 ㈤發放股利予聲請人之會計憑證及交易明細。 ㈥其他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財務文件、帳簿表冊。 三.特定事項： ㈠相對人出資、資金貸與、轉增資、關係人實際交易情形，其中有無異常或虛增漏報之情事，及會計科目是否正確。 ㈡業務帳目、財務資訊是否均依法令完整揭露，有無隱匿、不實之情形。 ㈢相對人董事會是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編造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於股東常會開會前30日交監察人查核、提董事會決議及股東常會承認，並將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決議，分發各股東。 ㈣相對人董事、經營階層就業務帳目、財產情形之編列管理是否適法；監察人是否善盡其監督責任。 四.因調查前開特定事項，檢查人依實際檢查情形，本諸其專業而請求交付之相關文件。  





